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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

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: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、深化“放管

服”改革要求，进一步优化办理企业税务注销程序，现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实行清税证明免办服务 

对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简易注销的纳税人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可免予到税务机关办理清税证明，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

注销登记。 

（一）未办理过涉税事宜的； 

（二）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未领用发票、无欠税（滞纳金）及罚款

的。 

二、优化税务注销即办服务 

对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一般注销的纳税人，税务机关在为其办理

税务注销时，进一步落实限时办结规定。对未处于税务检查状态、

无欠税（滞纳金）及罚款、已缴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控专用设

备，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，优化即时办结服务，采取

“承诺制”容缺办理，即：纳税人在办理税务注销时，若资料不

齐，可在其作出承诺后，税务机关即时出具清税文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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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纳税信用级别为 A 级和 B 级的纳税人； 

（二）控股母公司纳税信用级别为 A 级的 M 级纳税人； 

（三）省级人民政府引进人才或经省级以上行业协会等机构认定

的行业领军人才等创办的企业； 

（四）未纳入纳税信用级别评价的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； 

（五）未达到增值税纳税起征点的纳税人。 

纳税人应按承诺的时限补齐资料并办结相关事项。若未履行承诺

的，税务机关将对其法定代表人、财务负责人纳入纳税信用 D 级

管理。 

三、简化税务注销办理的资料和流程 

（一）简化资料。对已实行实名办税的纳税人，免予提供税务登

记证件和个人身份证件。 

（二）开设专门窗口。在办税服务厅设置注销业务专门服务窗口，

并根据情况及时增加专门服务窗口数量。 

（三）提供“套餐式”服务。整合税务注销前置事项，实行“一

窗受理、内部流转、限时办结、窗口出件”的“套餐式”服务模

式。 

（四）强化“首问责任制”和“一次性告知”。纳税人到办税服

务厅办理税务注销时，首次接待的税务人员应负责问清情况，区

分事项和复杂程度，分类出具需要办理的事项告知书，并做好沟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884


